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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赛若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林志国、朱倩向孔月胜借款 1,000,000元，借款期限为 2021年10

月 15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上海赛若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虞宙、钱志豪三方作为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发生本次担保时未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构成了违规担保。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担保系以前年度发生的违规担保事项。截止 2024年 4月 29日，公

司尚未对该违规事项进行整改，预计 2024年 6月 30日前完成整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 

姓名：林志国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香泉路 85 弄 64号 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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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林志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姓名：朱倩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香泉路 85 弄 64号 402室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朱倩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配偶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林志国、朱倩与孔月胜签订《借款合同》，向孔月胜借款 1,000,000 元，借

款期限为 2021 年 10月 15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上海赛若福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虞宙作为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根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2)沪 0106 民初 22974号”民事调解书，钱志豪也是担保人。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公司实际控制人因个人原因向孔月胜借款，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因为林志国、朱倩未能及时还款，孔月胜对林志国、朱倩、虞宙、钱志豪、

上海赛若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起了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此案由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22)沪 0106民初 22974号。经过多方协商，此案于

2022年 8月 16 日调解结案，后因林志国、朱倩未能及时履行债务，虞宙作为连

带担保人被强制执行了此案全部债务。虞宙于 2023年 9 月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

法院起诉，向林志国、朱倩要求追偿其作为保证人被代为强制执行的清偿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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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要求同为保证人的上海赛若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其连带担保的份额内

承担保证责任，并同时向法院申请冻结了公司上述两个银行账户，申请冻结金额

742,559.47元。截止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判决。如借款人未能履行偿债义

务，公司将面临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因涉及上述担保事项导致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造成

了不良影响。 

 

五、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

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100 6.31% 

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

保余额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余额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100 6.31%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借款合同 

2、民事起诉状、传票、应诉通知书 

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沪 0106民初 22974号”民事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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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上海赛若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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